






12.3.3 单价合同的计量 

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              无              。 

12.3.4 总价合同的计量 

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          执行通用条款        。 

12.3.5 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，是否适用第 12.3.4 

项〔总价合同的计量〕约定进行计量：        按双方约定    。 

12.3.6 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

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：        无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12.4 工程进度款支付 

12.4.1 付款周期 

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：   

 

12.4.2 

合同签订后，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

合同价款的 60%作为预付款；工程基础验收合格后，支付至合

同价款的 30%（含预付款），工程主体验收合格后，支付至合

同价款的 70%（含预付款），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支付至合

同价款的 97%；剩余 3%待工程质保期满后无息支付。

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

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：      按双方约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12.4.3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

（1）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：      无        。 

（2）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：   按双方约定   。 

（3）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：   无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12.4.4 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


